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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總則 

一、 目的 
 

本實務範本制訂之主要目的，為提供銀行風險管理實務所需之參考

範本，以協助銀行落實風險管理、健全業務經營及鼓勵金融創新。 
 

二、 實務範本架構 
 

本實務範本主要為「總論大綱」、「分論」與「案例彙編」等三個部

分。實務範本之架構主要係依據「管理策略面」、「風險組織面」、「風

險流程面」及「風險管理資訊面」等風險管理之四大組成要素為基

礎進行說明，其涵蓋的項目請參照下列圖示：。 
 

 
 

 

管理策略面 (Strategy)管理策略面 (Strategy)

基本原則、風險管理政策、
風險管理文化、風險胃納、
風險對策。

基本原則、風險管理政策、
風險管理文化、風險胃納、
風險對策。

風險管理資訊面 (Infrastructure)風險管理資訊面 (Infrastructure)

基本原則、風險管理資訊、
風險管理資訊之應用。

基本原則、風險管理資訊、
風險管理資訊之應用。

風險組織面 (Structure)風險組織面 (Structure)

基本原則、風險管理的角色
與責任。

基本原則、風險管理的角色
與責任。

風險流程面 (Process)風險流程面 (Process)

基本原則、風險辨識、風險
衡量、風險管理程序、風險
溝通、風險監督。

基本原則、風險辨識、風險
衡量、風險管理程序、風險
溝通、風險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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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風險管理策略 

一、 基本原則 
 

（一）銀行風險管理之主要目標，在使銀行內部各單位對風險管理取

得一致之共識。透過有效風險管理機制之建立，協助新金融商

品之開發，確保銀行之健全發展；管理階層亦能依據適當之風

險管理資訊進行決策，於風險與報酬間取得均衡，進而提昇股

東價值。 
 

（二）健全之風險管理必須具備明確的風險管理策略，並應建立完善

的風險管理作業及追蹤程序。 
 

（三）對於風險管理策略以及相關政策與施行細則之訂定、修改與定

期複核機制，銀行應建立必要之作業流程，並予以書面化。 
 

二、 風險管理文化 
 

（一）董事會及高階管理階層應創造一個注重風險管理內涵且遵循內

部風險管理機制的組織文化。 
 
（二）風險管理文化必須能因應銀行營運需求變化調整。 

 
三、 風險管理政策 

 
（一）風險管理政策之內容必須具體可行，並應為銀行內各單位之風

險管理最高遵循準則。 
 
（二）銀行風險管理政策由董事會考量其企業文化、經營環境、風險

管理能力及相關法規，並參酌高階管理階層之意見，予以訂定

通過，並公告全體員工。俾使銀行內的全體員工充分瞭解及遵

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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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風險管理政策建議涵蓋以下項目: 

 
1. 風險的定義及風險管理目標 
2. 風險管理功能的組織架構及範疇 
3. 風險管理功能的權責歸屬 
4. 風險胃納(risk appetite) 
5. 風險衡量的方法 
6. 風險對策 
7. 風險管理資訊的溝通及報導機制。 

 
四、 風險胃納（risk appetite） 
 

（一）銀行宜根據經營策略及財務目標，並考慮成長、風險與報酬等

因素，訂定全行風險胃納。 
 
（二）於全行風險胃納制定後，宜將風險胃納分配到各個事業單位，

以控制銀行就其所營業務可承擔之各項風險。 
 

五、 風險對策 
 

銀行應根據損失事件所發生之機率及嚴重性進行分析，並評估各種

風險對策之利弊得失，以協助銀行決定其所營業務之風險對策。風

險對策可採行之方式包括： 
 

（一）風險迴避：採取迴避措施，以歸避可能引起風險之各種活動。 
 
（二）風險移轉/沖抵：採取移轉之方式，將部分或全部之風險轉由第

三者分擔。 
 
（三）風險控制：採取適當管控措施，以降低風險發生之可能性及（或）

其發生後之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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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風險承擔：不採取任何措施來改變風險發生之可能性，並擬接

受其可能產生之衝擊。 
 
 

參、 風險管理組織 

一、 基本原則 
 

（一）銀行宜建立全行層級之獨立風險管理組織，以確保銀行對於各

項風險辨識、衡量、控制、溝通及監督之一致性。 
 
（二）風險管理為全體員工之職志，非僅為單一風險管理單位的職

責。因此，銀行內各單位，皆應明確訂定不同之風險管理角色

與責任，並以共同追求完善風險管理為目標，發展一套良好的

組織架構及控制環境。 
 

（三）完善之風險管理組織，於設計規劃時，應考量風險管理資訊傳

遞之有效性，包含對上呈報、向下溝通及跨部門間之資訊流程。

透過對上呈報之的資訊流程，可確保董事會及高階管理階層瞭

解行內的風險狀況及營運績效；透過向下溝通之資訊流程，可

以確認行內的風險管理目標、策略、執行程序，能落實於各所

屬單位及各階層員工。 
 

（四）組織架構與控制環境應隨著銀行營業活動之複雜程度及所承擔

風險的大小而有所改變，故於規劃設計組織時宜保留彈性調整

之空間。 
 
（五）銀行須聘用適當之專業風險管理人員，並採用合宜之管理流程

及分析運算工具，以有效執行風險管理。   
 

二、 風險管理的角色與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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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董事會 
 

1. 應瞭解銀行內所承擔之各項風險，並負擔起整體風險管理

之最終責任。 
2. 應建立適當的風險管理策略、政策、架構及全行的風險管

理文化，並將資源做有效的配置。 
3. 定期檢視風險管理策略、風險組織、風險流程及風險管理

資訊，以確保其妥適性並掌握全行風險狀況。 
 

（二）高階管理階層 
 
1. 高階管理階層應執行董事會所核准之風險管理策略，及風

險管理架構。 
2. 監督檢視管理流程的適當性，並明確指派必要之專業人

員。 
3. 確認從事銀行各項風險管理之員工，具備專業的條件及能

力。 
4. 確保能有效地溝通與協調相關風險管理功能及跨部門間

之各項風險。 
 

（三）獨立風險管理之機制 
 

1. 針對經董事會核准之各項風險管理政策，監督其後續執行

狀況。 
2. 建立銀行衡量、監控及評估風險之整體架構，及相關項目

之後續執行細則。 
3. 確實瞭解各業務單位之風險限額及使用狀況，並於發現業

務單位所承受的風險超出設定限額時，督促採取相關改正

措施。 
4. 進行業務單位風險調整後之績效衡量。(或提供其他部門

風險調整後績效之相關資訊) 。 
5. 確認採用適當的方法，進行模型有效性之評估與回顧測

試，以驗證各項估計結果之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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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適時且完整的提出風險管理相關報告。 
7. 溝通與協調銀行內風險管理相關事宜。 

 
（四）稽核 

 
1. 稽核單位應建立適當之稽核計畫及程序，以檢視銀行內各

單位風險管理之實際執行狀況。 
2. 對於查核時所發現的缺失或異常，應詳列於稽核報告中持

續控管，並定期提出追蹤報告。 
3. 應具備適當獨立性之地位，以確保管理階層對於稽核報告

內之建議內容，已及時採取適當之改善措施。 
4. 銀行應聘任具備相關專業知識及經驗的稽核人員，以瞭解

行內所採行之風險管理執行程序及風險衡量工具的模型

或方法。 
 
 

肆、 風險管理流程 

一、 基本原則 
 

（一）風險管理流程應能確實落實風險管理政策，且能配合經營環境

作適當的改變，建立合乎銀行的業務規模、性質及複雜程度的

書面準則及程序。風險管理流程可分成五大面向：風險辨識，

風險衡量、風險溝通及風險監控。 
 
（二）此書面準則及程序須清楚說明風險管理執行程序，並與風險政

策結合。依日常營運活動所涉之風險，擬訂詳細之風險管理步

驟、呈報流程以及權責劃分方式。 
 

二、 風險辨識（risk identification） 
 

（一）風險辨識宜由銀行內部整體及個別營運活動之角度，有系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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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識風險，以便充分了解銀行的風險概況（risk profile）。 
 
（二）風險辨識時，宜考量銀行外部環境。當外部的環境改變時，即

宜進行風險辨識及後續相關工作，以確保銀行風管機制之妥適

性，並掌握全行風險變動之情形。 
 
（三）風險辨識時，宜依照不同之風險類型、產品或服務，歸納出各

類風險因子。 
 

三、 風險衡量（risk measurement） 
 

（一）銀行宜透過適當且一致的方法，衡量不同的風險類型、產品或

服務之暴險程度(包含發生機率極低但影響極大的事件)，協助

銀行瞭解其所面臨或須承擔的風險，俾作為銀行進行績效評估

與資本管理的依據。 
 
（二）銀行應以特定的指標或標準，分析銀行各項風險之暴險程度。

風險衡量之單位，應與目標訂定所時使用之單位相同。 
 
（三）風險衡量期間之長短，應配合銀行各項營業活動之特性。 
 
（四）銀行應清楚說明所選擇之風險衡量方法，並規劃風險衡量所需

要之風險管理資訊，以確實執行風險衡量。風險之衡量應視不

同類型之風險，訂定量化或其他可行之質化標準，加以衡量。

銀行選擇風險衡量之方法時，應考慮以下因素： 
 

1. 其業務活動的性質、規模及複雜程度； 
2. 業務的需求（例如：訂價）； 
3. 有關方法或模型或其限制； 
4. 所具備的相關數據資料； 
5. 業務人員的專業知識。 

 
（五）銀行應檢視風險衡量方法的主要假設、數據來源及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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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銀行宜定期進行回顧測試。將實際結果與風險衡量估計值比

較，以檢驗其準確性及可信賴程度。 
 
（七）銀行宜定期進行壓力測試，以瞭解銀行發生重大事件之損失及

其應變能力。 
 

四、 風險溝通 
 

（一）銀行在制訂風險溝通制度時，宜按照使用對象及風險類別之不

同，設計風險報導之格式與頻率，並定期檢討及更新。 
 

（二）內部的風險報導 
 

1. 應配合風險管理組織及執掌，建立適當的風險報告架構，

彙整並呈報風險管理之必要的資訊。 
2. 風險報告可為風險監督與控制的一項工具，故其內容必須

使風險報告之使用者，瞭解其所欲傳達之風險管理資訊，

以協助風險管理決策。 
 

（三）對外的風險揭露報告 
 

1. 銀行應建立經董事會核准之正式公開揭露原則。 
2. 風險揭露建議至少包含以下項目： 
 

 定義各類風險因子(risk factors) 。 
 各類風險因子之管理架構。 
 質化與量化的必要資訊。 

 
五、 風險監控 
 

（一）銀行應定期檢視並積極監控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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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銀行應建立風險監控程序，以監控風險承擔與風險管理執行程

序運作情形。 
 
（三）銀行應明訂一套風險限額制定及管理辦法，並經由董事會或授

權單位核准後施行。該風險限額制定及管理辦法，宜以書面資

料清楚說明其內容，並向各業務單位清楚傳達，以確保相關人

員瞭解限額管理之相關規範。 
 

（四）銀行建立風險監控程序時宜： 
 

1. 配合風險管理組織架構，制定各項風險之適當監控頻率與

逐級呈報機制。 
2. 與例行營運活動相結合。 
3. 監控作業中所發現之缺失及異常狀況，均應依規定呈報。

此外，針對重大之風險，可訂定特殊報告程序以求處理時

效，以協助銀行即時掌握風險，並為因應。 
 
 

伍、 風險管理資訊 

一、 基本原則 
 

（一）銀行宜建立完善的風險管理資訊架構，以提昇風險管理之效率。 
 
（二）銀行應確保風險管理資訊之品質，以使風險管理資訊之使用者

能依其資訊，採取適當的風險管理行動。 
 

二、 風險管理資訊之架構 
 

（一）銀行宜建立適當之風險管理資訊架構，以及其他必要風險管理

資訊系統，以利風險管理資訊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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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風險管理資訊，應依其內容，建立不同的資訊安全等級，以確

保資料與資訊之機密性。 
 
（三）銀行可依據不同的風險特性，建立適當風險管理系統或工具。 

 
三、 風險管理資訊之應用 
 

（一）銀行可將相關風險資訊，納入績效衡量中，以掌握業務實際之

營運成果。 
 
（二）銀行可將風險調整後之營運成果，呈報予管理階層，以供其決

策參考，並據以擬定適當的營運及風險管理對策。 
 
（三）銀行可將風險調整後的營運績效，作為資本管理及配置之依據。 

 
（四）銀行宜將風險管理資訊與其他日常營運活動，如預算、定價等

結合，以落實風險管理政策。 

 

陸、 總論大綱案例彙編 A－管理政策面（風險管理策略、政策及

程序） 

 
一、 定義  

 
策略：策略是為了達成特定的目標而訂定長期的規劃，其會影響企

業整體營運的方向及行為。通常策略為企業中最高的指導原則。 
 

政策：政策為遵循企業策略下，訂定明確的行動計畫。 
 

程序：程序為一連續的步驟及行為以達成制定的行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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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銀行風險管理中，風險管理策略是其他政策與程序的基礎，也是

銀行執行風險管理的最高指導原則。對於不同規模的銀行通常有不

同做法：大銀行通常將策略、政策、程序三者清楚的分開；規模中

等之銀行，可能將策略與政策合併或將政策與程序合併；小銀行則

可能將三者合併。策略、政策及程序為一般銀行常用的名稱，但在

有些銀行中其名稱與形式甚或有所不同，例如：有些銀行的信用風

險管理策略為董事會會議記錄中討論記載；亦有銀行將信用風險管

理策略登載於冊。相同地，名稱上亦有所不同，不一定都為「策略」

或「政策」，又例如：有些銀行稱之為「信用風險管理指導綱要」

(Guidelines on Management of Credit Risk)。不同階段的銀行可針對

其規模之複雜性制定其風險管理策略，規模小者，其業務性質較為

簡單，風險管理策略與政策自然也會較為單純。 
 

雖說策略、政策及程序之名稱及形式可能不盡相同，但為求整體風

險管理實務範本的一致性，風險管理實務範本總論及分論中，其位

階依照一般銀行所使用之策略，政策及程序之順序。因此，銀行應

依照董事會所訂定的策略，轉換成確實可行的政策及相關程序。其

三者之間的相互關係如下圖所示 : 
 

 
以下以信用風險為例參考某國際銀行之信用風險管理指引

風險管理

策略

風險管理政策 

相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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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deline on Credit Risk Management），提供其他銀行在制定政策

時，應考量涵蓋的項目及內容。 
 

二、 信用風險目錄: 
 

(一) 前言(Introduction)：包含其他相關政策之概要 
(二) 制定之目的(Purpose)   
(三) 特定名詞定義(Interpretation) 
(四) 信用風險政策建立的必要性(Establishment Credit Risk 

Policy) 
(五) 董事會責任(Responsibilities and Accountabilities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六) 執行長責任(Responsibilities and Accountabilities of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七) 覆審與風險政策委員會(Conduct Review and Risk Policy 

Committee) 
 

三、 信用風險管理流程(Credit Risk Management Process) 
 

(一) 信用評估(Credit Processing/Appraisal) 
(二) 授信准駁(Credit-approval/Sanction) 
(三) 對保帳務(Credit Documentation) 
(四) 信用管理(Credit Administration) 
(五) 撥款(Disbursement) 
(六) 個別授信之監控(Monitoring and Control of Individual 

Credits) 
(七) 整體授信組合之監控(壓力測試)(Monitoring the Overall 

Credit Portfolio (Stress Testing)) 
(八) 授信分類(Classification of Credit) 
(九) 不良債權管理及回收(Managing Problem 

Credits/Recovery ) 
 

四、 管理資訊系統(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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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施行日(Commencement) 

 
六、 其他與信用風險管理相關政策可包括： 

 
（一）關係戶授信政策(Related Party Transactions Policy) 
 
（二）公司治理政策(Corporate Governance Policy) 
 
（三）信用風險集中限額政策(Credit Concentration Limits Policy) 
 
（四）公開資訊揭露政策(Public Disclosure of Information) 
 
（五）信用減損衡量與收入認列政策(Credit Impairment Measurement 

and Income Recognition) 
 

柒、 總論大綱案例彙編 B－管理政策面（風險胃納） 

一、 前言： 
 

風險胃納計算是屬於較進階的風險管理概念，因此，通常在 Basel I
的銀行無法達到；但對於 Basel II 以上的銀行，可以參考以下不同方

式，針對其銀行特性選擇最適合的風險胃納決定方式。 
 

(一) 建立風險胃納必須考慮以下問題，此為 Basel I 銀行在達到計

算出風險胃納前，應該考量或加以蒐集之資訊，以利未來進

階到計算風險胃納的階段。 
 

1. 哪些是銀行要承擔的風險，哪些是銀行不要的風險？ 
2. 什麼風險組合是銀行想要的？ 
3. 對於每個事業單位所承受的風險額，銀行是否能接受？ 
4. 這些風險水準是否與策略、企業目標、獲利目標與資本

水準一致？ 
5. 銀行在哪些方面應該降低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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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有哪些機會是因為銀行太過厭惡風險而錯過的？ 
7. 還有哪些額外風險是銀行可以承擔以把握這些營運機

會？ 
8. 有多少資本是可以適當地承受風險？ 

 
(二) 如何決定風險胃納 

 
二、 風險胃納可透過兩種方式表達：盈餘波動性與資本分配 
 

(一) 盈餘波動性 
 

在營運計劃過程中，銀行蒐集各事業單位盈餘流量與資本需

求之資訊。從一個整合性的績效評估觀點，反應在股東附加

價值(SVA)上，導出一個目標每股盈餘(EPS)。（假設固定股

價乘數 share price multiple）。市場風險、信用風險、作業風

險代表影響達成目標每股盈餘的變數。各事業單位必須分析

這些變數，評估每個風險因子的發生機率。負責資本分配的

單位，通常為資產負債委員會，按照各事業單位對達成目標

每股盈餘可能性之分析，將資源配置做最有效率的應用。 

Unexpected
Losses

Luck

2.33 (σ)

EPS
Target

Expected
Potential
Losses

Reserves

Capital

 
如上圖，此銀行定出目標每股盈餘後，將可忍受的盈餘波動

定在標準差為 2.33 處，此即為其風險胃納的表達。 
 
(二) 資本分配 

 
風險胃納亦可以資本分配來表達。當營運計劃通過時，各事

業單位的風險限額，資產負債表與流動性限額已根據其所分

配到的市場、信用、作業經濟資本而決定。然後，各事業單

位的風險胃納，再經由兩個計劃階段以整合角度來調整－三

年計劃與每月預算計劃。三年計劃與每月預算須考量各事業

單位所同意的營業活動（包括新舊營業活動）對目標股價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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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之影響與銀行達成全行目標的能力。然後，限額再從各事

業單位往下分配到子事業單位，細分成市場、信用、與作業

風險。每季須對實際績效與預定績效做檢討並加以調整。資

本計算必須精確、具時效性，並且是穩健的，同時能為各事

業單位所了解。如下圖，由資本分配來決定各風險限額。通

常是以經濟資本分配透過限額設定來表達風險胃納。 
 
 

市場風險限額
(例如：VaR)

作業風險限額
(例如：偽冒事件)

信用風險限額
(例如：授信集中度

大型企業
資本$

中小企業
資本$

法金事業
資本$

個金事業
資本$

總資本
(市場，信用，作業風險)

 

 
(三) 內部限制 

 
建立了風險胃納，銀行尚須考量此風險是否為其組織，人

員，與系統所能管理。此外，風險胃納應與銀行內部的風險

意識與風險文化層次，以及管理階層管理能力與經驗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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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總論大綱案例彙編 C－風險組織面（風險管理組織架構） 

一、 風險管理組織架構之設計，並無最佳標準且一體適用的組織架構型

態，必須考量個別組織型態大小及複雜程度、企業文化及所承擔風

險主要內涵之差異等因素；但執行風險管理之單位或個人應保持獨

立性，實為影響風險管理成效的重要共同原則。此外，當銀行的營

運策略及風險政策有所改變時，組織也必須隨之進行彈性調整。因

此，針對銀行如何決定最適風險管理組織架構，以下提出須考量的

因素： 
 

(一) 如何將風險管理納入整體銀行企業目標中 
(二) 風險管理人員應於每日作業活動中扮演的角色 
(三) 組織設計上必須存在健全的控制文化，並能夠因需求改變而

及時調整的彈性 
(四) 組織變革時，行內人員的心態、文化及行為也須隨之改變 
(五) 取得管理階層適當的資源 

 
二、 風險組織型態 (如圖一:風險管理導向之組織型態) 

 

圖示之風險管理組織型態為風險管理導向之架構，風險長在此組織架

構中，必須負起整體銀行風險管理的責任，因此，他並不直接管理單

一及特殊風險，而是為協調及諮詢的角色，並支援董事會及高階管理

階層處理風險管理相關事宜。風險管理委員會為集中監督風險管理的

角色，其下可依各組織的需求，設立資產負債委員會、信用風險委員

會、市場風險委員會及作業風險管理委員會。風險管理單位(部門)為
集中監督及管理風險，關於詐欺管理、業務持續計劃、保險及收入確

認的功能，則並不包含在風險管理單位( 部門)的責任。對於組織較龐

大且複雜的銀行，可將風險管理部門細分信用風險管理部門、市場風

險管理部門及作業風險管理部門，集中監督管理各項風險事宜。此

外，內部稽核必須與風險管理單位(部門)分開，以確保內部稽核獨立

的角色與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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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風險管理導向之組織型態 
 

 

董事會

執行長

高階管理階層

財務長、營運長等 風險長

事業單位 風險管理 內部稽核

稽核長

稽核委員會

組織架構 風險管理功能

董事會

執行長

風險管理委員會

風險管理部門

事業單位(風險配合)

稽核委員會

內部稽核

(一) 組織的角色與責任 

 

職稱 角色與責任 
董事會 • 核准書面政策 

• 評估風險管理組織架構執行的效能 

執行長 • 界定風險處理的優先順序 

• 協調組織內的利益衝突 

• 確認風險對應行動是否符合全行風險策

略及營運目標 

風險長 • 確認定期地監督銀行整體的各項風險 

• 確認適當且即時的處理風險 

• 提供風險管理委員會適當且即時的資訊

• 提供並支持風險管理方法及技術的發展

• 確實監督行內風險概況 

• 協調整體風險管理發展、建置、監督及

執行效能 

風險管理委員會 • 資本及資源的配置 

• 持續監督風險管理執行的績效 

• 定期檢視風險管理流程及風險對策的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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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 角色與責任 
當性 

• 監督行內法規遵循的狀況 

• 協調行內各項風險對策，並確認與行內

政策一致 

• 彙整及評估整體組織風險，並提供高階

管理階層/董事會建議 

• 將流程與獎酬制度結合 

風險管理單位(部
門) 

• 提供銀行整體風險管理意識 

• 彙整風險管理配合單位所提供的風險資

訊 

• 協調及溝通各風險配合單位 

• 執行及溝通政策與限額 

• 衡量及監督績效 

• 確認風險限額的控管與行內政策一致 

風險配合單位—
各事業單位 

• 辨識出風險或風險的來源 

• 衡量風險發生時所影響的程度(量化及

非量化) 

• 規劃適當的風險對策方式，包括風險迴

避、風險分擔、風險降低及風險承擔 

• 持續的改善衡量技術及流程 

• 定期檢視各項風險及其控制點 

• 評估風險控制的效能 

內部稽核 • 檢視及評估各事業單位(包含風險管理

執行單位)的績效 

• 檢視各項營運風險、彙整各營運風險，

並向稽核委員會呈報 

• 定期並持續的檢視，並確保風險管理委

員會有效的執行各項重要的流程及重要

的衡量及報告是可信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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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對於採行 Basel I 及 Basel II Basic 銀行的建議: 

 
對於風險意識剛起步的銀行，

可先指派一風險長或是獨立的

功能，統籌風險管理發展及管

理的職責。若是業務十分單純

或是組織較為簡單的銀行，並

不需特別設置風險長一職，此

時，執行長/董事會便負起整體

組織統籌風險管理的角色。 
關於實際執行風險管理相關事

宜，可設置風險管理委員會或

是風險管理部門，負責各項風

險管理，例如，資產負債委員

會、信用風險管理委員會，或

是設置信用、作業及市場風險

管理部門負責各項風險。而董

事會/高階管理階層要確實監督

並瞭解組織內風險管理概況。 
對於風險管理的機制，必須與

稽核單位分開，以確保內部稽

核與風險管理機制在功能上之

獨立性。由於初步著手進行風

險管理的銀行，可能由稽核部

門協助規劃相關事宜，但是當

各項風險管理機制建置趨於完

成時，稽核單位應該抽離相關

風險管理執行事務，回歸超然

獨立的角色，檢視及評估風險

管理執行單位的成效。 

 

董事會

執行長

各風險管理委員會
或風險管理單位

事業單位(風險配合)

稽核委員會

內部稽核

風險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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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對於採行 Basel II Advanced 以上銀行的建議: 

 

對於較進階的銀行，組織的設

計上也須考量銀行內企業的文

化及複雜程度而定。因此，基

於銀行的組織文化的不同，風

險管理委員會的位階，可隸屬

於執行長、董事會或是董事會

的執行單位報告。 
對於行內複雜程度高或是組織較龐大，

建議可於風險管理委會下設置各委員

會，例如市場風險管理委員會、信用風

險管理委員會及作業風險管理委員會管

理各自風險。若相關委員會的功能已經

有適當且妥善的機制執行，則組織並不

須設置特定委員會。 

因此，右邊圖示的組織圖僅提

供組織較複雜的銀行可實施的

組織型態，再次強調，風險管

理的機制的確實執行為落實銀

行風險管理的重點。因此，組

織的設計必須考量銀行本身的

複雜程度，並將各項風險管理

機制納入各組織設計中，此

外，獨立的功能是無庸置疑的。

 

 
 

董事會

執行長

風險管理委員會

事業單位(風險配合)

稽核委員會

內部稽核

作業風險
管理委員會

信用風險
管理委員會

市場風險
管理委員會

作業風險管理部門 信用風險管理部門 市場風險管理部門

風險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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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總論大綱案例彙編 D－風險管理資訊面（風險管理資訊之應

用） 

一、 發展資本分配方式 
 

金融機構資本可區分為以下數種型態： 
 
(一) 法定資本：是指所有銀行發行的合格資本工具，所謂合格資本

工具是根據主管機關的規定及指導原則所認定可以列入資本

計算的資本工具。而監理機關會據此定出一個最低標準，亦即

代表對於業務限制。 

(二) 實質資本：係指所有銀行發行的資本工具，不論其是否可以納

入法定資本的計算中。 

(三) 風險資本：用來涵蓋資產價值在一定期間內及固定的統計信賴

區間下可能損失所需的資本數額。 

(四) 經濟資本：係指已曝露在業務風險中，或是被加以運用，用以

取得未來性效益的股東投資金額。實際上，和風險資本主要差

異在於商譽。 
 

基本上，資本分配管理方式具備有由上而下法（Top-Down）與由下

而上法（Bottom-Up）兩種方式。由上而下法係指利用盈餘波動法或

是同業比較法，估計出經濟資本需求量。本法主要係利用盈餘波動

程度或是同業資本水準，前者將盈餘風險值利用無風險利率轉換為

經濟資本，後者則利用財務槓桿差異調整出目標資本水準。因應此

法可以得到整體資本量，但是無法逐步區分出每個產品、客戶、通

路或是部門之經濟資本量。 
 
由下而上法主要利用資產價值波動程度估計之，由每項風險之暴險

部位，產生風險量，作為資本量基礎後，再逐步累積成整體資產組

合之經濟資本，乃至於公司層級經濟資本。運用此法，可產生各個

產品、客戶、通路或部門之經濟資本量，有助於事前決策與事後評

估使用。然而此法必須建構各個風險明確模型以及其間相關性假

設，同時投入較多成本，以建立相關制度。 
 
由上而下法與由下而上法各有其優缺點。一般而言，由上而下法應

輔以由上而下法 (top-down approach) 來決定銀行整體的資本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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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一旦總資本水準決定後，再用由下而上法來校準各部份的風險

資本，使其能和總資本需求一致。 
 
二、 發展股東價值創造決策模式 
 

股東價值創造決策模式係指將投入資本之要求報酬率，融入於日常管

理活動中，以一致地落實整體規劃策略。具體而言，金融機構不同活

動之資本與報酬均隱含許多不確定因素，例如：今年承作中小企業貸

款組合中，預期發生損失金額。要能夠落實整體規劃策略，則必須建

立不同層級與類型決策（如：產品、客戶、通路與部門等）間，一致

性衡量方法。此種衡量方式必須能夠整合這些不確定因素，通稱為風

險調整後績效管理（Risk Based Performance Management）。目前

最具實務應用價值即為風險調整資本報酬率（Risk-Adjusted Return 
On Capital，簡稱 RAROC）。 
 
RAROC 觀念中，將分子與分母項目均配合風險加以調整（如式 1），
具有較佳因果關係與財務理論基礎，同時能夠應用於較多決策項目，

發揮對於各項管理工具效益。分子項目通常計算內容如表 1。 
 
（式 1）：風險調整資本報酬率 

 

 

＝ 
風險調整後資本 

風險調整後報酬 
風險調整資本報酬率

（RAR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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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風險調整後報酬計算分子項目調整表 
 

主要項目 加減項 項目 意義 

收入項目 加項 財務收入 主要為各項收入，如：利息收入、

手續費收入等 
減項 資金成本 主要為取得產生收入項目資金之成

本，通常透過內部息制度 
減項 直接成本 主要包含各項費用支出、直接行銷

成本、直接作業成本、法定提存項

目成本等 
支出項目 

減項 間接支出 主要分攤至衡量單位之管理費用與

其他作業性費用 
加項 資本設算

報酬 
主要依據分母項設算要求資本，設

算之收入 風險項目 
減項 預期損失 主要因各項風險因子產生預期損失

 
當能夠建立各項交易、產品或是客戶等風險調整資本報酬率後，估計

適當目標要求報酬率（Hurdle Rate）後，從而建立適當決策方式，取

捨不同交易、產品與客戶，調整出最適資產與負債組合。 
 
三、 發展風險調整定價策略 
 

傳統上，金融機構定價策略受到法令規範與市場競爭壓力，泰半採用

成本加成定價與參照市場價格定價等方式。由於金融機構多數服務之

風險皆無法事先準確預估。因此，此部份潛在成本並在定價過程中反

應。如果重視客戶關係維持之金融機構，往往為維持關係，而在價格

調整中，欠確一個判斷準則，造成減價過程中，維護一個無法創造股

東價值之客戶。茲舉例說明運用風險基礎定價如下。 
 
【例 1】風險調整定價法 
 
茲假設某金融機構提供兩家中型企業七年期貸款。依據現行評等制

度，該金融機構將企業信用評等區分為九等，僅承作評等在六等以內

客戶。兩家中型企業評等為分別為四等與六等，均作可接受範圍。在

原有制度中，其餘條件均相等情況下，則均提供相同之固定利率

6 .25%，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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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款對象 內部評等 利率 

甲企業 四 6.25% 
乙企業 六 6.25% 

 
現在假設其他條件，僅兩者內部評等和對應風險評估差異，如下表。

同時，以下均為年均化金額或比率。 
 

項目 甲企業 乙企業 
內部評等 四 六 
違約機率 0.26% 0.71% 
貸款金額 500 萬 500 萬 
風險值（風險資本）   
市場風險 0 0 
信用風險 11.56 萬 20.14 萬 
作業風險  1.04 萬  1.04 萬 
資本要求報酬率 10.82% 10.82% 
作業成本 1.85 萬 1.85 萬 
預期損失 0.65 萬 1.79 萬 
資金成本率 5.39% 5.39% 
風險資本設算投資

報酬率 
5.39% 5.39% 

稅率 25% 25% 
 

計算風險調整後最低承作利率如下表。首先，風險資本代表承作此兩

筆經濟資本，據此求算出資本要求報酬。特別注意到，由於內部息制

度運作，此兩筆貸款市場風險均已移轉資金調度部門，因此無須承擔

市場風險經濟資本。其次，估計適當內部息成本、作業成本與預期損

使。此外，估計經濟資本設算投資報酬與本筆貸款實際稅負（至少賺

取相當於資本要求報酬稅前利潤），並將後者還原回稅前基礎。最後，

可求得兩筆貸款之最低承作利率為 6.12%與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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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計算式 甲企業 乙企業 
風險資本    
市場風險 A 0 0 
信用風險 B 11.56 萬 20.14 萬 
作業風險 C  1.04 萬  1.04 萬 
合計 D 12.60 萬 21.18 萬 
最低資本報酬 E=D×10.82% 1.36 萬 2.29 萬 
作業成本 F 1.85 萬 1.85 萬 
預期損失 G 0.65 萬 1.79 萬 
內部息成本 H=500 萬×5.39% 26.95 萬 26.95 萬 
經濟資本設算報酬 I=D×5.39% 0.68 萬 1.14 萬 
所得稅成本 J=（E×25%）÷

（1-25%） 
0.45 萬 0.76 萬 

最低利息收入 K=E+F+G+H-I+J 30.58 萬 32.5 萬 
最低承作利率 L=K÷500 萬 6.12% 6.5% 

 
比較新舊制度，可以發現甲企業貸款實質還存有降低利率空間，而乙

企業貸款實質上已經低於損益平衡利率，而傷害經濟利潤。此外，按

照最低承作利率進行承作，兩筆貸款風險調整資本報酬率將等於資本

要求報酬率。如果按照原先固定利率制度，甲企業貸款將產生正向經

濟利潤與高於資本要求報酬率之風險調整資本報酬率，提升股東價

值。相反地，乙企業貸款則產生負經濟利潤，減損股東價值。 
 

由上例，可歸納採用風險基礎定價之金融機構較未採用者，具有以下

競爭優勢： 
 
(一) 反映全部貸款期間機會成本與風險 

(二) 促使各項業務運作依循整體資本策略，創造足夠經濟利潤 

(三) 瞭解降低利率空間，以利採用差別取價，爭取優良客戶 

(四) 依據成本項目，利用不同策略降低成本。如：要求乙企業貸款

進行信用風險移轉交易，減少最低承作利率。 

(五) 作為計算每一個客戶整體價值基礎 
 
然而，實施風險基礎定價，並非一蹴可及，必須注意下列限制與配套

措施： 
 
(一) 定期覆核執行情形，實施配套措施：貸款實際情形可能與原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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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計不合，發生動支部分低於預期金額、提早償還、信用風險

改變及違約回收率改變等，必須採用適當合約條件、提早償還

罰款、預警機制和加強預測工作等配套措施。 

(二) 定期檢視基本假設與模型：風險基礎定價賴於各項量化模型與

架設，因此必須定期檢討與改進這些模型與假設，以避免偏

差。此外必須內部轉撥制度假設，以避免交叉補貼情況，產生

衡量錯誤。 

(三) 強化對於產品壽期衡量與客戶整體價值衡量：為避免僅衡量某

一期間或是單一產品之風險調整資本報酬，造般偏誤，如：大

量減少低經濟價值且維繫客戶關係之重要產品（如：傳統存放

業務），減損客戶基礎。風險基礎定價必須要能夠衡量產品壽

期利潤，組成客戶整體價值，足以正確判斷客戶整體價值。 

(四) 定期檢視與一致性衡量全部風險因子項目：為避免偏差，至少

同時納入市場風險、信用風險與作業風險，並隨著風險管理衡

量技術演進，增加更廣泛衡量項目。同時，對增加比較性與因

地適宜性，在不同業務可以採用不同計算方式，但是在同一業

務項目，必須要有一致性作法。 
 

四、 發展風險調整獎酬制度 
 

落實風險調整定價策略，確保策略執行一致性，同時，配合調整獎酬

制度。依據實際創造經濟利潤，據以分配獎酬，確保各項單位能夠落

實整體策略，以避免過度追求單一業務量成長，損害整體股東價值。

茲舉一例說明風險調整報酬制度如下。 
 
【例 2】風險調整報酬 
 
茲假設銀行為主金融機構，將資本利得、利差收入及費用收入等主要

收入型態區分為三大部門：投資部門、貸放部門以及服務部門。每個

部門均獲取相同稅後淨營業利益。原有制度係按照稅後淨營業利益分

配獎金，因此均分配相同獎金（如下表）。 
 
今依據各部門承擔風險程度，分配適當經濟資本，並據以設算資本成

本，得到各部門經濟利潤，亦即反應各部門實際創造股東價值（亦即

獲取超過資本要求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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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計算式 投資部門 利差部門 服務部門 
稅後淨營 A 15 億 15 億 15 億 

經濟資本 B 27 億 13 億 2 億 
資本成本 C 20% 25% 40% 

資本要求 D 5.4 億 3.25 億 0.8 億 

經濟利潤 E=A-D 9.6 億 11.75 億 14.2 億 
依照稅後

淨營業利

益發放獎

金 

F=E*8% 1.2 億 1.2 億 1.2 億 

依照經濟

利潤發放

獎金 

G=E*10% 0.96 億 1.18 億 1.42 億 

 
由上例可看出，實質上相同稅後淨營業利益下，三個部門獲取不同經

濟利潤。按照原先獎酬制度，未公平地鼓勵服務部門所創造股東價值。 
 

為有效實施風險調整獎酬制度，除需注意上述風險調整定價制度所列

項目外，需格外注意各部門轉撥制度架設合理性。倘若服務部門收入

來自於貸放部門所維繫關係，則必須適當建立內部轉撥成本，以忠實

反應部門對於獲利貢獻，避免陷入反功能性決策問題。此外，亦必須

依據各部門對於整體金融機構風險影響程度與業務特性，制定適當資

本要求報酬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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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拾、 總論大綱案例彙編 E－管理資訊面（銀行資本績效評估方式

及架構） 

一、前言 

駿懋銀行及信孚銀行其資本管理方式在當期可視為最佳管理實務典

範，以駿懋銀行為例，其經營的目標在於追求資本的報酬，而不是傳

統銀行經營的手法，然其優勢也反映在股價的表現上。另外，信孚銀

行也是以股價報酬率為傲的金融機構，因此，以下提供提供駿懋銀行

及信孚銀行為例說明其資本管理的方式。 

 

二、駿懋銀行(Lloyds Bank) 

 

駿懋銀行為英國四大清算銀行中規模最小的銀行 (在其併購 Lloyds 
TSB 之前)，其總經理布萊恩．彼得門 (Brian Pitman)1990 年致股東

的信中寫到『… 我們的目標是最好的，不是最大的 … 我們股本的

報酬目標為 18% 或以上。』在購併 Lloyds TSB 之後，在 1998 年年

度報告中布萊恩．彼得門寫到：『Lloyds TSB 集團的目標是成為金融

服務業最好及最成功的公司，最好及最成功是根據長期擁有我們的人

創造價值的成就來衡量的… 。我們相信為股東創造長期優渥報酬是

衡量一家公司管理績效最好及唯一的指標。』 

 

駿懋銀行早在 1988 年巴賽爾協定規定資本適足率前便將其管理重心

轉為股東價值最大化。因此，在過去 14 年間駿懋銀行的股價表現比

英國市場的大盤指數好上三倍，過去九年的股利以每年約 14%複利成

長，同時股票的帳面報酬 (淨利潤除以股票的帳面價值)通常在 20%
到 30%的範圍。儘管在過去十年內曾兩度虧損(1987、1989 兩年)，仍

能有這樣好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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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駿懋銀行在 1998 年年底第一類資本比率為 8.4%，而總資本比

率也達到令人安心的水準 11.3%。而在過去的十年間，只有在 1990
年時接近法定的最低標準 8.5%。到底駿懋銀行如何具備高報酬及合

宜的資本量？ 

 

答案就在確實地將重心置於能產生豐厚報酬的業務上：對於具備高利

潤，但無法為股本帶來高報酬的業務將限制或取消其業務。即便在

(1980 年代) 渾沌不清的市場優勢爭奪戰或存活的爭戰中，各競爭銀

行將規模及市場占有率視為重要因子的同時，駿懋銀行仍堅持其一貫

的策略。 

因此，駿懋銀行的例子說明：在一定的資本額下，將投資在能產生優

渥報酬的業務上是相當重要的，所以資本分配程序的重點是將資本導

向能發揮最大功能的地方。 

 

三、信孚銀行 (Bankers Trust) 

 

信孚銀行也是以股本報酬率為傲的金融機構。唯在 1987 及 1988 兩年

有虧損(與駿懋銀行雷同)，信孚銀行經常有高於 20%的報酬率(帳面股

本報酬率)。第一類資本比率由 1992 年的 7.7%上升到 1994 年的 9%，

同時總資本比率也在相當高的 14.8%的水準。從很多的角度來看，信

孚銀行的資本報酬及資本的基礎和駿懋銀行相當類似。 

 

信孚銀行以它的分配風險性資本的 RAROC 系統著稱，1970 年代信

孚銀行便引進此一系統，遠在巴賽爾委員會建立國際資架構之前。信

孚銀行和駿懋銀行同為最早體認有效分配資本少數銀行之一，信孚銀

行也是銀行業的翹楚之一。 

 

雖然其股價表現在 1980 年代的大部份時間都優於大盤，但是信孚銀

行的股價表現卻不像駿懋銀行一樣的驚人。 

信孚銀行的股價表現劣於駿懋銀行，部份的原因是交易業務的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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駿懋銀行為一家以服務費收入為主的零售/商業銀行。由於交易業務

比銀行零售業務不隱定，股東會要求較高的報酬，以達到股票投資所

要求的投資收益。當盈餘不夠高時，市場會降低其股價。 

駿懋銀行 1987 及 1989 兩年也發生虧損，而它的盈餘也和信孚一樣地

不穩定。信孚銀行的股權平均報率一直是高水準的 22%，用來彌補股

東因公司交易業務所帶來的風險綽綽有餘。這似乎意味著如果股東認

為有很多，額外的風險沒有被挑出來，則光有精緻的資本配置方法是

不夠的。一些銀行業的分析家們在評論這一個令人疑惑的難題時，認

為在 1994 年各種衍生性金融產品「災難」的頭條新聞潮中(如 Proctor 
& Gamble、Gibson Greeting 等)，信孚銀行信譽的嚴重毀損證明了市

場永遠是對的。『如果利潤看起來是好到不可能是真的(too good to be 
true)，它們可能確實就不是真的。』的論點充斥新聞媒體的版面，而

市場也看到它們所懷疑的是對的。 

 

1988 年底信孚銀行第三季的虧損達 4 億 8 仟 8 佰萬美元，因而跌入

德意志銀行的懷抱，它的故事宣告結束。 

 

信孚銀行的案例也說明：如果有一些隱藏或系統性的業務風險無法被

納入資本分配的程序中，則再怎麼樣精緻的資本配置程序系統都不夠

整個系統必需能轉換為一致性及可以持續的優渥報酬。我們必須明白

風險模型的繆誤，風險模型並不能防止銀行賠錢。即使是全球最好的

模型也只能確保銀行的損失不會超出模型所預測的，而虧損發生的頻

率不會超出模型的信賴水準。因此信賴水準為 99%(期間為一年)並不

是說銀行不會賠錢，而是說在 100 年中的 99 年裡，任何一年銀行可

能的損失最高只會到模型所預測的金額；而在 100 年中可能有一年銀

行會損失模型所未說明的，而且可能大很多的金額。 

 

四、資本額的決定因素 

 

總之沒有任何的魔術公式可以幫助銀行決定適當的資本水準。對駿懋

銀行而言，有效率的資本管理是成功的主因；但在信孚銀行的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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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是有效率的資本管理是不夠的。我們不能落入『技術掛帥的陷井

(technocrat trap)』，認為好的工具可以解決我們所有的難題。同樣地

我們也需緊記在心，因為我們處在一個快速變動的環境裡，我們不可

能一成不變地應用實驗環境裡的工具。好的資本管理就好像應用經濟

學設定一個的金融政策一樣，具備一些好的規則和指標，但沒有一樣

是完全配合環境所需的，我們必需能夠隨著我們的環境，修改我們的

政策。 

 

管理當局需評估下列的因素，決定適當的資本水準： 

 

(一) 信評機構所認定與信評等級相一致的資本額，雖然沒有評等機

構僅憑特定的資本比率便給予特定的評等；但是仍可以在與信

評機構分析人員的訪談中得到一些有用的指標性資訊。 
(二) 透過對風險資本(capital at risk) 的內部評估，銀行管理當局所認

為適合的資本水準。 
(三) 依據金融監理單位所規定，對業務相關的最低資本要求，需依

業務規畫期間將之建置於計畫內。由於自有資本額如果不滿足

金融監理單位所要求的最低水準，會產生嚴重的後果，因此需

將因應錯誤而設計的安全資本存量(margin for error)建置於業務

規畫中。 
 

管理階層需為這些資本設定他們報酬率的目標值。這個目標值將取決

於市場預期報酬率：大於市場預期，則提升股東價值；無法達成預期，

則會毀損股東價值。當銀行握有愈高的資本額時，則需賺取愈多的利

潤以維持報酬率的目標值。 

 

五、充分利用資本 

 

有效率的資本管理有用嗎？銀行可以用下面兩個方法來取得報酬及

資本額間的平衡點：增加資本中每一塊錢所能賺的報酬或減少報酬中

每一塊錢所需要的資本。聚焦在報酬上並不是什麼革命性的作法，但

令人訝異的是直到最近，大部份的銀行一直沒有這樣的作法。在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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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代管制鬆綁時期，銀行的重心在增加規模 (通常是以資產負債表上

的資產規模來衡量)。例如指定給放款主管的經營目標是增加市場占

有率 (資產成長) 及增加利息收入 (P&L 成長)。這兩個目標會綁在一

起主要是來自一個錯誤的想法，認為要讓資產負債表的規模成長，非

得有報酬的增加。但真正發生的是沒有深思熟慮的市場占有率爭奪

戰，往往換得低品質的放款，因為借款人需支付高的利差來彌補其低

落的品質。資產成長及收入增加的兩個目標是同時達到了，但不幸的

是利差的提高並無法補足因信用風險的提高所需要的風險溢價 (以
彌補未來潛在的損失)，因而造成了誤導人的績效假像。 

 

那些以資本報酬為重心而非以成長為重心的銀行，它們的績效有的很

清楚地反應在優異的股價表現上，有的則不是那麼地清楚。因此這些

銀行所提供的證據並不是那麼的清楚。 

 

但是我們不得不說對任何限制企業經營的資源，一方面需要顧到優厚

的資本報酬，另一方面又必須維持最低的資本要求，毫無疑問地資本

絕對限制了銀行業務的經營將之進行合宜的配置必然比任其聽天由

命的好。即便是以金融監理當局所要求之法定最低資本需求模型 
(regulatory capital model) 為基礎所產生的報酬，也一定比僅以資產負

債表規模的成長為基礎的策略來得好。因為前者的根據為風險調整後

的資產，而非未經調整的資產。儘管其風險的調整不怎麼精準，但總

比沒有好。 

 

最後，光靠設計良好的風險資本配置模型是無法自動轉換成卓越的績

效，但不幸的是銀行沒有太多的選擇：無庸置疑地，差勁的資本配置

必然會導致差勁的績效表現，因為昂貴的資本被浪費掉了。 

 
六、處理過剩資本 
 

由於股東要求的報酬含有超過債券報酬的大量溢酬，以彌補其所承擔

的風險，普通股的成本是銀行股權資本中最貴的一種。這個成本雖不

顯示在損益帳上，但卻是真實的。由於這個原因，銀行就像其他的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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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限公司一樣，避免擁有太多的股東權益股本，適用一個基本的法

則「把它用掉，要不然就浪費了」。 

 

圖一說明了這個觀點。考慮兩個銀行，A 和 B，每家銀行為投入的

100 億股本賺得 20%的稅後報酬。但 B 銀行還多出了過剩的資本 10
億。這個過剩的資本事實上還幫銀行賺回了機會成本(即該過剩的資

金如能投入同行借貸市場或政府債券所能賺得的報酬)。假設資金的

稅前機會成本為 5%，而稅後的股本成本為 10%。假設稅率為 30%。

圖計算了兩種股東的報酬，資本的標準報酬及「經濟利潤(economic 
profits)」。後者衡量超過資金成本的盈餘。 

 
圖一：說明過剩股本的成本 

 
 A 銀行 B 銀行 
股東權益總額(百萬美元) 10 000 11 000 
稅後營業盈餘  2 000  2 000 
稅後股東盈餘     35 
($1000 × 5% × (100－30%)   
總盈餘  2 000  2 035 
   
股東權益報酬率(盈餘除以股東權益總額) 20.0% 18.5% 
股本成本(股東權益總額 × 10%) 1 000 1 100 
經濟利潤(盈餘減股本成本) 1 000  935 
 

不論從那一種報酬的角度來衡量，B 銀行的表現都比 A 銀行差，清

楚地說明了銀行擁有過剩資本的成本。二銀行經濟利潤間的差異等於

股本的稅後成本和股本的稅後機會成本的差異((10% - 5%)×(1 – 30%))
乘以過剩資本的量(1000)。需注意的是「過剩」並不一定是指超出法

定的自有資本，而是超出銀行管理當局所認定的應有資本，這個金額

幾乎都超出法定的最低自有資本額，目的是在： 

 
(一) 提供緩衝機制(使得非預期失不至於導致銀行的資本額低於法

定的最低自有資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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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提供未來擴張的空間 
 

(三) 維持信用評等的等級 
 

當銀行有過剩資本時，除了考慮上面各點外，也不可忽略「把它用

掉，要不然就浪費了」的法則。當沒有其他的投資機會(如購併新的

業務)時，銀行應考慮將過剩的資本還給股東，可以透過股票買回或

其他的資本分派的方法來做。可能有些銀行的經理會認為他們受雇

於股東，其職責便是應用股東的資本進行投資，而不是將股本退還

給股東。理論上這是對的，但當不能為股東賺取高於資金成本的報

酬，等是摧毀股東的價值， 剛好和股東的期望相反。因此如果投資

的報酬無法大於資本的成本，便應考慮將資本還給股東。 
 
當過剩的資本可以歸類為非一般股東所有的其他資本形式時，問題

不是很大。例如混合股權的稅前成本可能比資金的機會成本高出

1.25-1.5%，因此稅後成本可能高出約 0.85-1.05%。和握有普通股股

本的成本比較(在上述例子是稅後成本高出資金成本的 6.5%)，這幾

乎微不足道。很多銀行事實上在任何時點所擁有的混合股權資金超

出他們真正需要的甚多，尤其是那些積極追求成長的銀行。因為在

必要的時候，以合理的價格籌集第一類資本可能會很困難(例如為併

購案籌資)，尤其當市場情況不好的時候。在價格好的時候，不是需

要的時候，籌措混合股權的資金，銀行在財務管理上可以擁有更多

的彈性。但是只有在銀行真正計畫要在不久的未來利用多餘的資

本，這個策略才是恰當的；否則它就變成了非必要的奢侈品。混合

股權工具所常見的附加贖回條款是用來提供更多的彈性，使銀行在

需要時，能贖回所發行的工具(通常只有在發行後的一段時間後，一

般為五年)。 
 

由於次順位債並沒有比其他長期批發資金貴多少(稅前水準大約為

1%)，握有超額的第二類資本並不算過份地貴。但是它仍然是沒有效

率的，應儘量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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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拾壹、 總論大綱案例彙編 F－風險資訊面（風險資訊之揭露） 

一、前言： 

 

基於建立穩定健全的經營環境下，新巴塞爾資本協定第三支柱中規

範銀行適當資訊揭露的一般規定及原則要求。除了一些定量的要求

外，也包含定性揭露的一般要求，內容為銀行必須對每一個別的風

險領域(如信用、市場、作業、銀行簿利率及權益證券風險)描述其

風險管理目標和政策，其涵蓋: 

 

(一) 策略及流程 

(二) 相關風險管理系統的組織與架構 

(三) 風險報告/衡量系統的範圍與特點 

(四) 避險及/或抵減風險的政策，及監督規避和抵減工具持續有效

的策略及流程 

 

此外，為加強對資本市場有效溝通企業價值創造與管理績效的資訊

揭露架構，並兼具財務性與非財務性的回饋性與前瞻性指標與作

業；以 PwC 發展的企業價值報告 (ValueReportingTM) 為例，一套

完整的架構，可包含下列四個構面： 

 

 

對於揭露架構的設定，除了新資本協定中定量及定性的最低規範

外，也可考量上述 PwC 所提供的構面，以下提供 Deutsche Bank 在

2004 年揭露中對風險管理資訊揭露的案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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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風險管理資訊揭露報告，包含下列主要項目： 

 

(一) 風險管理架構 

 

1. 風險管理原則：原則中說明行內重要處理風險的原則。 

2. 風險管理組織：說明集團風險長在整體組織中的定位及其

職責，並說明各委員會及各風險管理人員的角色及功能及

報告體系。此外，提出集團對風險管理的願景。 

 

(二) 銀行風險的分類及定義 

 

1. 信用風險 

2. 作業風險 

3. 市場風險 

4. 流動性風險 

5. 保險風險 

6. 外部環境改變的風險 

 

(三) 風險管理工具：根據銀行的政策，目前行內使用哪些重要量化

的工具及矩陣以衡量、管理及報導風險，其中包含: 

 

1. 預期損失 

2. 經濟資本 

3. 風險值(VaR) 

4. 壓力測試 

5. 主管機關的風險報告 

 

(四) 信用風險管理工具: 

 

1. 信用風險評等：說明行內評估信用風險暴險的方法，如使

用評分卡評估借款人的風險、使用統計的方式計算 

2. 各借款人違約的機率及如何使用外部評等的方式。 

3. 信用風險限額：限額訂定的原則及例外狀況的處理原則。 

4. 監督違約風險：說明行內持續監督目前的信用暴險，並設

置及早預警系統以監督高風險之信用暴險。 

5. 信用暴險: 定義各項信用暴險組合因子，並揭露行內信用

風險暴險。可依照不同地區別、產業別及事業以揭露其信

用暴險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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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別信用暴險: 

企金的信用暴險 

 

消金的信用暴險          

 

(五) 國家風險 

 

1. 國家風險評等：說明評估國家風險評等的工具及方法論。 

2. 國家風險限額：說明國家限額管理的方式，例如針對哪些

國家的信用暴險的檢視頻率，及說明國家風險險額的訂定

及核准權限。 

3. 監督國家風險: 說明由那個部門進行監督及那個部門提

供定期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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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國家風險暴險: 如下圖所示。 

 
(六) 問題放款: 

 

1. 問題放款的定義 
2. 問題放款的揭露：如下圖所示。 

 

(七) 信用損失經驗及放款損失之準備金 

 

1. 損失準備的組成分子 

2. 損失準備的揭露 

 

(八) 清算風險：定義及管理清算風險的方式。 

 

(九) 市場風險 

 

1. 細部市場風險定義 

2. 市場風險管理架構 

3. 市場風險值分析(V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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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回顧測試 

5. 壓力測試及經濟資本 

6. 市場風險模型的限制 

7. 市場風險值的揭露，如下圖所示。 

 

 

(十) 流動性風險 

 

1. 流動性風險管理架構 

2. 短期流動性管理方式及頻率 

3. 資產流動性管理 

4. 壓力測試及情境分析 

 

(十一)作業風險管理 

 

1. 作業風險管理架構之設置 

2. 管理作業風險的原則 

 

(十二)整體風險部位的揭露，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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